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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首例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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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省开化县检察院以原告的身份将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这是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首次

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也是浙江省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中，确立检察机

关环境“公益诉讼人”的原告地位丰富了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司法的诉讼实践，同时开启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的新模式。履行诉前程序是检察机关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重要前提，证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事实是检

察机关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实质要件，环境生态污染损害赔偿的认定与赔偿金额的确定是检察机关行使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技术要求。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从诉讼主体权限、诉讼成

本、赔偿金使用与监督以及扩展诉讼请求类型等方面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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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述 

2005 年 8 月，浙江省衢州市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向衢州市开化县张家村（现新安村）第一村民小组租赁一块位于 205 国道

边小龙坞山坳土地用于填埋工业固体废物，租赁期限为 30年。直至 2006年 12月，该公司陆续将有机硅胶裂解产生的废渣、废

活性炭等工业固废、工业垃圾填埋在该山坳中近百吨。2016 年 7 月，开化县环保局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瑞力杰公司虽委托第

三方将工业固废、工业垃圾，以及感官上认定受到影响的土壤全部挖出、清运处理共计 1735.8 吨，但因堆放、填埋时间较久，

仍对周边土壤、水体等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经评估鉴定，200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 18.17 万元，

受污染地块土壤的详细调查及修复费用预算为 124 万元。2016 年底案发时，该公司虽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但因堆放、填埋时间

较久，其堆放行为仍对周边土壤、水体等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致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衢州市检察院、开化县两级检察院针对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上述严重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法

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调查核实，衢州市检察院认为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环境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在 2017年

7月 1日在媒体上发布公告。一个月之后，经浙江省检察院批准，衢州市检察院将案件移交开化县检察院，并于 2017 年 12月 7

日以瑞力杰公司为被告向开化县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2018年 3月 22日，开化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瑞力

杰公司被判赔偿生态环境受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费 18万余元，支付修复受损生态环境费用 124万余元，并承担本案的鉴定

评估检测费用 12万余元，总计判付 154万余元。该案是浙江省检察机关提起的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浙江省目前为

止唯一一件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案例焦点分析 

“公益诉讼人”资格的确定——检察机关获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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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曾经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起诉资格问题，即检察院以什么身份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2015

年之前，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检察院可以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

些规定意味着我国法律并未赋予检察院对那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2015 年，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颁布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和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先后赋予了检察院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以及其在没

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前提下，独立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经过两年左右的司法实践，我

国于 2017 年修改了《民事诉讼法》，在其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中规定，直接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检察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本

案中，衢州市检察院正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这表明我国自 2015年修改《环境保护法》

赋予符合一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外，检察院也被授予了同样的权利，有权以原告的身份

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这种变化明确了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新模式，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

进程。 

诉前程序的履行——检察机关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重要前提 

虽然法律规定检察院可以获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地位，但是这种地位是附条件的，检察院必须完成一定的诉前程序，所以

在本案中衢州市人民检察院于 2017年 7月 1日在媒体上发布了公告，依法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建议辖区内符合法律规定条件

的有关组织对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严重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由于没有适格的机关和社会组

织提起诉讼，同时该检察院亦依法向人民法院依法提交了已经履行督促、建议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

序的证明材料，从而正式获得本案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地位。 

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事实的认定——检察机关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实质要件 

在获得原告地位之后，衢州市检察院依法将该案交由开化县检察院进行审查、核实、鉴定、评估，其结果认定衢州瑞力杰

化工有限公司的环境污染行为已经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污染物虽经清运处理，但因堆放、填埋时间较久，仍对周边土壤、水

体等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而且该状态仍在持续，满足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质条件，故开化县检察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对衢州瑞力杰公司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赔偿范围及赔偿金额的确定——检察机关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技术要求 

在本案中，开化县检察院要求被告赔偿范围包括生态环境损害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受损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鉴定评估检测

等费用。但是如何确定生态环境损害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和受损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存在困难的。所以人民法院结合被告衢

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环境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被告因其对方固体废物而节省的成本等计算出生态环境

受到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费 18万余元，同时根据被污染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事发后被告的认错态

度等综合因素判处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支付受损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 124 万余元，并承担受污染地块土壤的详细调查等

案件鉴定评估检测费用 12万余元，共计 154万余元。 

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效率优势 

衢州市检察院和开化县检察院作为我国依法行使检察权的国家机关，在人力资源、取证保障、诉讼能力、财力支撑等方面

比社会组织拥有无法比拟的可靠性和优越性，完全能够弥补社会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弊端和缺

陷。例如在本案中，衢州市检察院和开化县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了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案件

的线索，直接对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立案，同时向开化县环保局调查取证、指令或者委托专业人员进行评估鉴定、提

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方面的专业性优势也是其他社会组织望尘莫及的，所以衢州市检察院和开化县检察院在这一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中所体现的效率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相比，开化县检察院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更能够直接维护国家与社会公众的环境利益，

这种优势体现在开化县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双重保障”的性质，一方面能够起到督促开化县环保局主动责令

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公司纠正其违法行为，助推环保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另一方面则在环保机关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从而有效、及时阻止环境污染行为的持续发生。 

案例启示和思考 

诉讼主体的权限考察以本案为代表的首批由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为相关司法实践的典型，是检察院积极

介入环境司法的重要体现，意味着检察机关承担环境“公益诉讼人”将更为主动。在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全国试点开展

两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18 年 3 月 2 日起开始施行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只要提交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检察院已经履行公告程序的证明材料，而无需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或建议

辖区内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相关机关或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即拥有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的权利，可以自行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院主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而具有了更为坚实的法律依据。 

诉讼成本考察 

对于衢州市检察院和开化县检察院在诉讼前期承担的调查取证费、检验费、鉴定评估费、专家咨询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

他合理费用必须由衢州市检察院和开化县检察院承担，所以在原告胜诉后该笔费用是否应当在赔偿金中予以扣除，目前还存在

争议。笔者认为，虽然检察院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能够保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是这一行为毕竟冠以“民事”

诉讼，那么检察院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所支付的前期合理费用，应当在赔偿金中予以扣除。 

赔偿金的使用权与监督权考察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金使用权归属在实践当中仍然存在争议，各个地区对

于这笔款项的归属权做法大相径庭。有的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设立专项账户，有的是政府监管使用，有的是归属环保机关监管使

用，有的是归属检察院或者法院监管使用。笔者认为，既然是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所得的赔偿金不能归属于

某个具体部门，而是应当归属于国家或者省一级政府设立的基金。今后政府或者是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所得赔偿金，

应当存入这一基金中统一使用。 

当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而赔偿金有结余时，其结余部分可以用于其他环境污染的治理。另外，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赔偿金的使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种诉讼类型，其目的除了在于追求胜诉，更在于保护已经被破坏

的公共利益。检察院是法定的国家、社会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中要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起诉、审

理、判决到执行对人民法院都具有监督权，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金使用问题也应当具有监督权，从而能够保障相关款

项的合理、科学使用。 

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类型的扩展考察 

环境案件中的“生态环境修复”源于民法上的“恢复原貌”。《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

法》当中规定，人民检察院还可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

这些方式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据此，检察院作为环境民事主体完全可以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扩展相应的

诉讼请求，以及督促当事人以补植复绿、养鱼治污、增殖放流等方式，及时修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使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和污

染者受到更多方式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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